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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以下简称“15 号准则”）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16 号准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财务顾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核查，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

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 

为此，本财务顾问特作出以下声明：  

1、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

专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告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2、本财务顾问已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

核查，确信披露文件内容与格式符合规定。 

3、本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本次权益变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本财务顾问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信息披露义务

人承诺其披露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本财务顾问就本次权益变动所出具的专业意见已提交其内核机构审查，

并获得通过。 

5、在担任财务顾问期间，本财务顾问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

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6、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动各

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

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7、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本次交易相关主体及投资者认真阅读信息披露义务

人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有关此次权益变动各方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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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核查意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朝阳国

资公司 
指 

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市

朝阳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朝汇鑫 指 北京朝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盈润汇

民 
指 北京市盈润汇民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朝阳国资公司、朝汇鑫、盈润汇民 

上市公司、东方园林 指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本核查意见、核查意见 指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东方

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

问核查意见》 

一创投行、财务顾问、本财务

顾问 
指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人 指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北京一中院 指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朝投发 指 北京朝投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盈润基金 指 北京市盈润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京客隆 指 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关村科技租赁 指 中关村科技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朝阳区国资委 指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整投资人 指 

国联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海南瑞科控

股实业有限公司、北京国朝东方绿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朝阳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国寿

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申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报告书 
指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市盈润汇

民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债权人参与上市公司

破产重整并取得上市公司股份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重整投资协议》 指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 

《重整计划》 指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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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 

A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

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

的普通股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元/股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元/股 

本核查意见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

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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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

序，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交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核查，

并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审阅。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符合《收购管理办法》《15号准则》及《16号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对上市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信息披露要求，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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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企业名称 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东路19号院7号楼23层2301室01户 

法定代表人 张浩楠 

成立日期 2009年5月27日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690015145P 

经营期限 2021年9月30日至无固定期限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项目投资；

出租商业用房。(“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100%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北苑东路19号院7号楼A座23层 

联系电话 010-8453621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企业名称 北京朝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号2幢2层201内208房间 

法定代表人 常文鹏 

成立日期 2019年7月23日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1LKNU9A 

经营期限 2019年7月23日至无固定期限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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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北京朝阳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北苑东路19号院7号楼A座23层 

联系电话 010-84536727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企业名称 北京市盈润汇民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号2幢2层201内20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朝投发 

成立日期 2016年10月20日 

注册资本 200,01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08Y5Q8K 

经营期限 2016年10月20日无固定期限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股权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下列业务：

1、发放贷款；2、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3、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4、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

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

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

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期出资时间为2023年08月25日；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普通合伙人为朝投发，有限合伙人为盈润基金，其中盈润基金出资比

例为99.995%，盈润基金的控股股东为朝阳国资公司。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北苑东路19号院7号楼A座23层 

联系电话 010-84536727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

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以下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收购人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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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40% 100% 

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

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本次权益变动的主体资格。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朝阳国资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朝阳区国资委。朝阳区国资委

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区政府直属

特设机构。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朝汇鑫的控股股东为朝阳国资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盈润汇民普通合伙人为朝投发，有限合伙人为盈润基金，

其中盈润基金出资比例为 99.995%。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盈润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市盈润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朝阳区国资委 

北京朝投发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0.005% 

盈润汇民 

99.995% 

北京市盈润基金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朝阳国资公司 

京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9.998% 

0.002% 

朝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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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号2幢2层201内230房间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朝投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03R138C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股权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下列业

务：1、发放贷款；2、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3、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4、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

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

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期出资时间为2016年12月

31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6年2月25日 

2、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朝阳区国资委。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本财务顾问认为：《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披露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关系结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情况真实、完整和准确。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朝阳国资公司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朝阳国资公司所控制的核心企

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北京潘家园国际民间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0,000 100% 

制作中餐（不含冷荤）；销售酒、

饮料；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销

售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五金交电、百货、汽车

配件、工艺品及收藏品、字画、家

具、日用杂品、珠宝首饰；承办生

活消费品市场；打字；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信息咨

询（不含中介服务）；承办展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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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示活动；电脑图文设计、制作；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

术服务；装饰装潢设计；经营字画；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投资及投资管理。 

2 
北京宝嘉恒基础设施

投资有限公司 
119,966 100% 

经营管理基本建设基金中的经营性

资金；向本市和外地建设项目投资

参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设项

目咨询服务；租赁房屋；房屋拆迁；

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管理

、维护。 

3 

北京国际商务中心区

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20,000 100% 

餐饮服务；销售食品；房地产开发；

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销售自

行开发后的商品房；出租办公用房；

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餐饮

管理；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

性体育项目除外）；打字、复印服

务；翻译服务。 

4 
北京朝富国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72,000 100%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出租商业用

房；物业管理；销售汽车；汽车租

赁（不含九座以上乘用车）；自营

和代理商业系统的出口业务；经营

连锁企业配送中心批发商品和连锁

企业自用商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

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热

力供应（东坝红松园锅炉房）。 

5 
北京朝汇鑫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5,000 100% 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6 
北京朝阳国际科技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 100%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商

标代理；版权代理；企业管理咨询；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物业管理；城市绿化管理。 

7 
北京朝阳文旅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200,000 100% 

许可项目：旅游业务；房地产开发

经营；住宿服务；餐饮服务；出版

物零售。 

8 
北京朝阳城市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200,000 1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9 
北京市盈润基金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1,000,000 99.998%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股

权投资管理。 

10 

北京朝阳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基金（有限合

伙） 

110,100 54.4959%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投

资咨询。 

注：上述企业为朝阳国资公司持股50%以上二级企业。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朝汇鑫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东方园林外，朝汇鑫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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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盈润汇民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盈润汇民无其他控制的企业。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1）朝阳国资公司的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朝阳国资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朝阳区国资委。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朝

阳国资公司外，朝阳区国资委直接持有股权并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北京市朝阳区保障性

住房发展有限公司 
400,000.00 100% 

保障性住房收购、租赁；组织保障性住

房建设；经房屋管理部门批准后出售保

障性住房；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

房地产开发；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技

术推广服务。 

2 
北京市朝阳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 
20,000.00 100% 

饮用水供水服务；项目投资；施工总承

包。 

3 
北京市朝阳区建筑工

程公司 
7,000.00 100% 

建筑工程施工；机械施工（按建筑业企

业资质证书范围经营）；租赁机械设备。 

4 
北京朝阳环境集团有

限公司 
100,000.00 100%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厨垃圾处

理；危险废物经营；发电、输电、供电

业务；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环境保护

设施运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物业管理；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销售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租赁。 

注：上述企业为朝阳区国资委持股50%以上二级企业。 

（2）朝汇鑫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朝汇鑫的控股股东为朝阳国资公司。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朝阳国资公

司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见本节“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的核

查”之“（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之“1、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之“（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朝阳国

资公司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3）盈润汇民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 

盈润汇民的普通合伙人为朝投发，有限合伙人为盈润基金，其中盈润基金出

资比例为99.99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盈润汇民以外，盈润基金所控

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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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北京市盈润国弘基

金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700,010 99.9986%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股权

投资管理 

2 

北京梦孙医疗健康

产业股权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010 99.67%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

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注：上述企业为盈润基金出资超过50%的企业。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

务人已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所控制

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核查 

（一）朝阳国资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朝阳国资公司系北京市朝阳区属一级企业，承担政府融资平台、产业投资平

台、国有资产管理平台、创业引导平台等职能。 

朝阳国资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199,619,586,229.94 190,874,047,549.79 193,108,366,963.23 

负债总额 164,438,980,187.27 151,202,445,615.98 144,966,822,252.58 

净资产 35,180,606,042.67 39,671,601,933.81 48,141,544,710.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资产 
32,791,252,395.18 32,243,819,463.07 34,675,533,946.39 

营业收入 15,220,326,586.01 17,529,260,140.33 25,728,973,422.42 

利润总额 -3,968,900,000.19 -5,390,446,541.90 -676,240,952.10 

净利润 -4,584,648,693.55 -6,051,593,297.84 -775,998,705.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24,489,119.28 -371,244,249.87 290,428,252.71 

净资产收益率 0.68% -1.15% 0.84% 

资产负债率 82.38% 79.22% 75.07% 

注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注2：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二）朝汇鑫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朝汇鑫主要从事企业管理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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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汇鑫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803,817,006.22 804,360,082.85 805,645,253.08 

负债总额 - - 193.17 

净资产 803,817,006.22 804,360,082.85 805,645,059.91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资产 
803,817,006.22 804,360,082.85 805,645,059.91 

营业收入 - - - 

利润总额 -543,076.63 -1,284,977.06 120,979.09 

净利润 -543,076.63 -1,284,977.06 90,734.32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543,076.63 -1,284,977.06 90,734.32 

净资产收益率 -0.07% -0.16% 0.01% 

资产负债率 - - 0.00% 

注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注2：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三）盈润汇民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盈润汇民主要从事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股权投资管理。 

盈润汇民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724,500,322.90 731,514,547.57 847,238,362.44 

负债总额 353,858.42 387,053.27 - 

净资产 724,146,464.48 731,127,494.30 847,238,362.44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资产 
724,146,464.48 731,127,494.30 847,238,362.44 

营业收入 11,280,943.39 6,456,320.71 224,834.98 

利润总额 16,079,397.35 16,647,460.74 44,839,912.54 

净利润 16,079,397.35 16,647,460.74 44,839,912.54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6,079,397.35 16,647,460.74 44,839,912.54 

净资产收益率 2.22% 2.28% 5.29% 

资产负债率 0.05% 0.05% - 

注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注2：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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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1、朝阳国资公司控股股东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朝阳国资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朝阳区国资委。 

2、朝汇鑫的控股股东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朝汇鑫的控股股东为朝阳国资公司。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朝阳国资公

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见本节“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

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核查”之“（一）朝阳国资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

三年财务状况”。 

3、盈润汇民的控股股东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盈润汇民的普通合伙人为朝投发，有限合伙人为盈润基金，其中盈润基金出

资比例为99.99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盈润基金主要业务为非证券业务

的投资管理、咨询和股权投资管理。 

盈润基金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资产总额 1,806,118,120.50 1,795,563,747.39 2,215,729,563.09 

负债总额 353,858.42 387,053.27 136,379,161.71 

净资产 1,805,764,262.08 1,795,176,694.12 2,079,350,401.38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资产 
1,805,690,184.89 1,795,100,541.40 2,079,350,401.38 

营业收入 12,550,613.17 8,173,301.79 7,134,871.64 

利润总额 40,672,783.76 35,326,634.79 133,483,744.61 

净利润 40,672,783.76 35,326,634.79 133,483,744.61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40,674,859.29 35,355,064.39 133,483,744.61 

净资产收益率 2.25% 1.97% 6.42% 

资产负债率 0.02% 0.02% 6.16% 

注1：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注2：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简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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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所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

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重大民事诉讼、仲裁指标

的额为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万元）。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朝阳国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朝阳国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1 张浩楠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2 曲汉卿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3 张磊楠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4 孔德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5 刘建华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6 程甲林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7 张亮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8 张凯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北京 否 

9 常文鹏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10 战丽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11 谭潭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12 郭婧雪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13 胡健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中国 北京 否 

14 阎麦英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注：根据2024年6月7日朝阳国资公司公告的《关于变更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信息披露义务

人的公告》，财务负责人已由阎麦英变更为胡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人员变更

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监事郭婧雪已离职，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二）朝汇鑫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朝汇鑫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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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1 常文鹏 执行董事，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2 曹玉鹏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3 回晓云 财务负责人 中国 北京 否 

（三）盈润汇民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盈润汇民为有限合伙企业，无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其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1 陶璇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中国 北京 否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之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

朝汇鑫、盈润汇民分别持有东方园林5%股份外，朝阳国资公司、朝汇鑫、盈润汇

民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含间接持股） 
是否控制 

北京京客隆 0814.HK 40.61% 是 

中关村科技租赁 1601.HK 15.00%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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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外，朝阳国资公司的控股股东朝阳区国资委和盈润汇民的

有限合伙人盈润基金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形。 

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朝

阳国资公司直接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

机构的情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中关村科技租赁 133,333.40 
15.00%（其中直

接持股7.50%） 
从事提供融资租赁服务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朝

汇鑫、盈润汇民不存在直接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

机构的情况外，朝阳国资公司的控股股东朝阳区国资委和盈润汇民的有限合伙人

盈润基金不存在直接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

金融机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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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的核查 

一、对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如下： 

近年来受市场、融资环境恶化等因素影响，东方园林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

在北京市、朝阳区两级政府的支持下，朝阳国资公司作为东方园林间接控股股东

和上市公司最大债权人，以上市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

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北京一中院提起对东方园林的重整申请，拟利用破产重整

程序化解东方园林的债务风险，避免债务风险外溢诱发更大规模社会风险。 

根据《重整计划》，每家普通债权人10万元以上的债权部分，分别以转增股

票和普通信托受益权份额清偿，转增股票清偿与普通信托受益权份额清偿的债权

比例分别约为19.27%、80.73%。以转增股票清偿的部分，按每100元普通债权分

得约25.25股转增股票（即股票抵债价格为3.96元/股）的方式获得清偿。《重整计

划》执行后，朝阳国资公司将获得上市公司582,940,130股股票，盈润汇民将获得

上市公司13,718,127股股票。通过本次权益变动，朝阳国资公司由上市公司间接

控股股东变更为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有利于化解上市公司债务风险，优化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有助于消除上市公司因2023年度净资产为

负引发的退市风险，帮助上市公司恢复健康发展状态。 

本财务顾问就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与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了必要的沟通。经

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明确、理由充分，

不存在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相违背的情形。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东方园林或处置其已

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

息披露义务人暂不存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

权益的股份的明确计划。若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增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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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如下： 

（一）上市公司重整程序 

2024年11月22日，上市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2024）京01破申469号

《民事裁定书》及（2024）京01破577号《决定书》，裁定受理上市公司债权人

朝阳国资公司对上市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清

算组担任上市公司重整期间的管理人。 

2024年11月22日，北京一中院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发布（2024）

京01破577号《公告》，通知债权人应在2024年12月22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并定于2024年12月23日上午9时通过网络平台召开上市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 

2024年11月27日，上市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2024）京01破577号《复

函》及（2024）京01破577号之一《决定书》，北京一中院许可上市公司继续营

业，并准许上市公司在公司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2024年12月3日，上市公司和管理人分别与4名重整投资人（含联合体）签署

《重整投资协议》，2024年12月13日，4名重整投资人已支付履约保证金。 

2024年12月4日，管理人向上市公司董事会发出《关于召开出资人组会议的

通知》。由于上市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管理人召集

并定于12月20日召开出资人组会议。 

2024年12月20日，出资人组会议审议通过《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2024年12月23日，上市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

京01破577号），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上市公司《重整计划》，终止上市公司重

整程序。 

2024年12月30日，北京一中院作出（2024）京01破577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上市公司重整程序。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的程序 

2024年12月10日，朝阳国资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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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的外部批准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权益变动无尚需取得的外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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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一、对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的核

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前，朝阳国资公司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朝汇

鑫、盈润汇民分别持有上市公司5%股份，朝阳国资公司通过朝汇鑫、盈润汇民合

计控制上市公司10%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朝阳国资公司直接持有上市公司9.72%股份，朝汇鑫持股

比例从5%下降为2.24%，盈润汇民持股比例从5%下降为2.47%股份，朝阳国资公

司合计控制上市公司14.42%股份，朝阳国资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朝阳

区国资委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对本次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如下： 

2024年11月22日，东方园林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2024）京01破申469号

《民事裁定书》及（2024）京01破577号《决定书》，裁定受理上市公司债权人

朝阳国资公司对上市公司的重整申请。 

2024年12月23日，上市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

京01破577号），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上市公司《重整计划》，终止上市公司重

整程序。 

2024年12月30日，北京一中院作出（2024）京01破577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上市公司重整程序。 

根据《重整计划》，本次权益调整拟以现有总股本2,685,462,004股为基数，

按照每10股转增12.34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计转增3,313,860,113

股。转增完成后，东方园林的总股本预计将增至5,999,322,117股（最终转增的准

确股票数量以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前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全部由管理人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 

1、转增股票中11亿股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其中，8亿股由国联基金设立重

整专项基金北京国朝东方绿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让，受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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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为0.66元/股，该部分股票自登记至重整投资人名下之日起锁定12个月，1亿股

由朝阳环境集团受让，受让价格为0.66元/股，该部分股票自登记至重整投资人名

下之日起锁定36个月；2亿股由国寿财富（或其指定主体，如有）和申优资产（或

其指定主体，如有）各受让1亿股，受让价格为1.00元/股，该部分股票自登记至

重整投资人名下之日起锁定12个月。重整投资人受让股票所支付资金将根据重整

计划的规定用于支付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及清偿各类债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 

2、转增股票中约15.14亿股用于清偿债务； 

3、剩余7亿股转增股票作为预留股份，用于在未来引入投资人，所得资金用

于解决职工等历史遗留问题、信托项下平台公司为实现债权人利益而必需的初始

启动资金等，如有剩余将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东方园林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需要，

逐步恢复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实现抵债股票的保值增值；预留股份引入投资人

价格不低于1.00元/股。 

其中，重整计划中普通债权调整及清偿方案如下： 

1、每家普通债权人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债权部分，由东方园林在重

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内，依法以现金方式分两次全

额清偿。 

2、每家普通债权人10万元以上的债权部分，分别以转增股票和普通信托受

益权份额清偿，转增股票清偿与普通信托受益权份额清偿的债权比例分别约为

19.27%、80.73%。以转增股票清偿的部分，按每100元普通债权分得约25.25股转

增股票（即股票抵债价格为3.96元/股）的方式获得清偿。 

朝阳国资公司系上市公司最大债权人，《重整计划》执行后，朝阳国资公司

将获得上市公司582,940,130股股票，盈润汇民将获得上市公司13,718,127股股票。

通过本次权益变动，朝阳国资公司由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变为控股股东。 

三、对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系债转股方式获取股权，不涉及相关协议。 

四、对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系债转股方式获取股权，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

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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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对资金来源的核查 

一、对本次权益变动所支付的资金总额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朝阳国资公司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盈润汇民以债

转股方式获取股权，不涉及支付股权受让价款。 

二、对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朝阳国资公司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盈润汇民以债

转股方式获取股权，不涉及资金来源。 

三、对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支付方式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朝阳国资公司及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盈润汇民以债

转股方式获取股权，不涉及资金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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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对后续计划的核查 

一、对未来十二个月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

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的未来12个月内，除《重整计划》中已披露的事项外，信息披

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改变或重大调整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需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进行业务调整，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与义务。 

二、对未来十二个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

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

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

《重整计划》中已披露的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在未来12个月内，针

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已有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

划，或上市公司拟重大资产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需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进行资产和业务调整，信

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与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改变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

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改变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需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调整时，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进行披露。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本次权益变动完成之后，上市

公司的股本总额将增加，上市公司章程将对股本进行相应修改。 

除此之外，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修改上市公司《公

司章程》条款的计划。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需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调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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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进行披露。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

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需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调整时，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进行披露。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

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需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调整时，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进行披露。 

七、对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

《重整计划》中已披露的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

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需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调整时，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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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的核查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朝阳国资公司承诺将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的要求，对上市公司实施

规范化管理，合法合规地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

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独立，具体承诺如下： 

“1、人员独立 

（1）不通过行使提案权、表决权以外的方式影响上市公司人事任免；（2）

不通过行使提案权、表决权以外的方式限制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其他在上市公司任职的人员履行职责；（3）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在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

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4）保证不向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支付薪金或者其

他报酬；（5）保证不会无偿要求上市公司人员为本承诺人或本承诺人控制的企

业提供服务；（6）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社会保障制度、工资管理等完

全独立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2、资产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的资产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资产产

权上明确界定并划清；（2）保证不会发生干预上市公司资产管理以及占用上市

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3）保证不会与上市公司共用主要机器设

备、厂房、专利、非专利技术、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等。 

3、业务独立 

（1）保证不会与上市公司进行同业竞争；（2）保证不会与上市公司进行显

失公平的关联交易；（3）保证不会无偿或者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要求上市公司

为其提供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4）保证上市公司提供产品服务、业务运

营等环节不依赖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5）保证上市公司拥

有独立于本承诺人的生产经营系统、辅助经营系统和配套设施；（6）保证上市

公司拥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生产经营管

理体系；（7）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对外签订合同，开展业务，形成了独立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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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体系，实行经营管理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与风险。 

4、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按照相关会计制度的要求，设置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

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进行财务决策，保证不会将上市公司

财务核算体系纳入本承诺人管理系统；（2）保证不会与上市公司共用银行账户，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并进行收支结算，并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

纳税义务；（3）保证不会将上市公司资金以任何方式存入本承诺人及关联方控

制的账户；（4）保证不会占用上市公司资金；（5）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

在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6）保证不会要求上市公司为

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5、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其章程的规定，独立建立其法人治理结构及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并保证该等

机构独立行使各自的职权，保证不会通过行使提案权、表决权以外的方式对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和其他机构行使职权进行限制或者施加其他不正当影响；（2）

保证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机构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经营机

构不存在混同、合署办公的情形；（3）保证不会与上市公司共用机构。本承诺

人承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

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二、对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及相关解决措施的核查 

经核查，为保障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避免未来与上市公司及其控

制的企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朝阳国资公司出具承

诺如下： 

“1、在本承诺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本承诺人保证现在和将来均

不会采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

相同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本承诺人亦保证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它股东的正当权益； 

2、如本承诺人或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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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现在或将来业务相同或构成实质竞争时，本承诺人或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将在符合上市公司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及时将该等业务资产以公平、公允的市

场价格注入上市公司或者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进行业务资产剥离，以消除潜在

的同业竞争。如有违反并给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造成损失，本承诺人将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三、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

存在关联交易情况，具体详见本核查意见之“第八节 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

交易的核查”之“一、对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的核查”的

相关内容。 

为规范本次交易完成后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产生的严重影响独立性或显失

公平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关于与上市公司规范及减少关联交易

的承诺函》，具体承诺如下： 

“1、本承诺人承诺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

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及其他持续经营所

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在权利所及范围内，

本承诺人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

程序，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承诺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以

及上市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承诺人事项

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本承诺人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

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上市公司向本承诺人提供

任何形式的担保。 

3、本承诺人有关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同样适用于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除外），本承诺人将在合法权限范围内促成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履行规范与上市公司之间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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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因未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

本承诺人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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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的核查 

一、对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前24

个月内，除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

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已在上市公司的《2023年年度报告》之“第六节 重要事项”

之“十四、重大关联交易”以及“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十四、关联方及关联

交易”、《2024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之“十一、重大关联交易”

以及“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十四、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披露。2024年7月1日

至2024年12月3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主要

系借款本金、利息、担保费及股利，累计发生净额为233,065万元，其中朝阳国资

公司累计发生净额239,570万元，主要系借款本金、利息和担保费的增加，以及部

分债权豁免和本金、利息偿还；盈润汇民累计发生净额-5,243万元，主要系借款

利息、股利的豁免；朝汇鑫累计发生净额-1,262万元，主要系债权的豁免。 

除上述披露的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未发生其

他资产交易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

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 

二、对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情况的核

查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前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

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

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核查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前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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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安排的核查 

经核查，并依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前24

个月内，除本次权益变动所披露的相关信息及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的相关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谈判的合同、默

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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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对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并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

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并经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

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若中登公司查询结果与上述情况不符，则以中登公司查询结果为准，上市公

司将及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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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对本次交易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

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相关规定的核

查 

本次权益变动中，本财务顾问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情况；根

据相关聘用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本次权益变动需依法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

外，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的情况。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关于加

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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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对其他重大事项的核查 

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

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亦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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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

次权益变动按照《收购管理办法》《15号准则》《16号准则》等相关规定编制了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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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彦坤            武凯华            蔡雪良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                

王芳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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